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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所持有的宁波雷华鑫石化有限公司等资产
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本次资产处
置可采取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
组包处置。 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
产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宁波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
nbfamc.com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

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
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1月12日。
联系人：张先生、许女士
联 系 电 话 ： 0574-81873325、

0574-81873346
电子邮件：xuyoubo@nbfamc.com
公司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邮编：315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4-8187332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

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12日

（2018）浙0304民初3903号
蔡元正：本院受理原告庄春兰与被告蔡元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304 民初 39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蔡元正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付
原告庄春兰借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息损失（以
100000 元为基数，从 2016 年 1 月 2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3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共计2950元，
由被告蔡元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002号
张利军：本院受理原告丁剑辉与被告张利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304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张利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丁剑辉
货款14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100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垫付），
合计3750元，由被告张利军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469号

高建民、童扣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
与被告高建民、童扣宝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程序转换）、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471号

洪陈坤、高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与
被告洪陈坤、高学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交易对手

昕孚

昕孚

昕璟

昕璟

兴恒福盛

债务人名称

金华市大伟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永立阀门法兰有限公司

东阳红海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宝恒塑业有限公司

更正项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原公告内容

2013永贴保0417号-1、2013永贴保0417号-2、2013永贴保0417号-3、2013永贴保0417号-4

2013业四借2060号

2014永借0106号-1、2014永借0106号-2

2013东借个0133号-4、2013东借个0133号-5

2012金借4014号-2、-3、-4

更正内容

2013永贴个0417号-1、2013永贴个0417号-2、2013永贴个0417号-3、2013永贴个0417号-4

2013业四借保2060号

2014永借保0106号-1、2014永借保0106号-2

2013东借个0106号-4、2013东借个0106号-5

2012金借个4014号-2、2012金借个4014号-3、2012金借个4014号-4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010、011版刊登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昕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昕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兴恒福盛）与我司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中，下表信息需要更正。
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本报 2018 年 9 月 27 日第
12版刊登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波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
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

告，其中公告清单中序号7，担
保人应为宁波北欧工业园区管
理有限公司、宁波银茂集团有
限公司；序号11，担保人应为慈
溪市木材有限公司、潘省丁、张

琪琦；序号12，担保人应为慈溪
市健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慈
溪市永旭丰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保税区洁宇新能源有
限公司，罗群华、孙丽萍。

更 正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辖属分支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8年9月04日依法转让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689503、0577-88802156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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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名称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沃尔顺电子有限公司

普正控股有限公司

温州长江合成革有限公司

温州迪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迪菲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高米乐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华中塑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嘉田电雕制版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华皮革有限公司

温州市广发经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意达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铠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温州市隆达燃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丰布业有限公司

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温州云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海峰革业有限公司

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

浙江群英电工有限公司

浙江赛特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上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功定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特邦皮件有限公司

温州知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凯利皮革有限公司

浙江泰尔铜业有限公司

瑞教集团有限公司

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诚通物资有限公司

温州德润物贸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恒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文文具有限公司

温州远洋眼镜有限公司

新海薄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利革业有限公司

浙江南泰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浙江云顶汽车冲压件有限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瑞安市天明车业部件有限公司

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

和平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宏邦实业有限公司、章永康、陈耀哲、陈耀敏、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姚世昌、乐清市沃尔顺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滨秀龙鞋材有限公司、季天琪、王小燕、季克旺

张宪立、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陈孝通

叶文英、叶清勇、余进华、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胡福林、王克宇、金晓敏

许洲国、许道锦、许弥洲

温州嘉田电雕制版有限公司、陈均国、陈均雪、蔡景烛、李明铭、陈宇宙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余振武、余进华

温州华中塑业有限公司、蔡景烛、林爱珍、蔡旭健、陈均雪

温州市宝业人造皮有限公司、太仓市金阳光皮革有限公司、张宪清、张宪峰、王宝银、韩小燕、张宪秋、陈少明、温州市大华皮革有限公司

温州市寰宇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潘方鸣、潘洋

温州市美亚水阀厂、夏明寅、浙江意得利洁具有限公司、张平、沈小伊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嘉县三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温州中铁能源有限公司、李孟宗、李正西、董绍足、朱建义

项光通、项光标

浙江美特康革业有限公司、吴学毅、姜秀琴、邵康崇、温州市正丰布业有限公司

邱上洪

温州市东瓯煤气有限公司、陈若飞、陈宝兴、陈胜云、张红燕、西安胜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陈明

浙江南泰合成革有限公司、王建岳、张维新、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姜江南、浙江大利革业有限公司、郑进旺

浙江海峰革业有限公司、张维新、姜江南、姜方强、浙江大利革业有限公司、郑进旺、浙江南泰合成革有限公司、王建岳

蔡武、浙江中佳电工器材有限公司、郑积豹

邱高文、温州致富皮业有限公司、周立康

隆标集团有限公司、薜定华、阮建荣

浙江嘉上不锈钢有限公司、晨泰集团有限公司、张洪庆、丁国林

龙建国、罗仁春、陶辉

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曾邦阔、阮春道、欧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潘佳佳

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吴保忠、浙江新富来实业有限公司、林炳忠、浙江鸿升合成革有限公司、郑加兴、邵应良、陈贤、王胜武、陈辉、浙江博强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建设

浙江五洲钢业有限公司、夏莲萍、温州新飞科技有限公司、陈文泽、福建天乘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陈兴、范定各

陈瑞教、宿迁瑞教塑业有限公司、浙江锡星印刷有限公司

胡经云、浙江长兴威尔鹰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李德国

温州恒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温州华创物资有限公司、温州诚通物资有限公司、金长勇、金顺发、娄斐、许众

温州市商会大厦有限公司、上海亿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新、黄静俊、刘岩松、温州万丰房地产有限公司

温州诚通物资有限公司、温州恒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娄斐、温州华创物资有限公司、金长勇、浙江金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金顺发

温州市众博文具有限公司、潘婷婷、黄海武、黄河、温州市龙湾华源包装材料、翁旭娟

叶子建、徐清娒、陈中妹、浙江凯达光学有限公司

宋立新、章苏炳、星辉不锈钢有限公司、陈辉、华泰嘉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鲍澄阳

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姜江南、郑进旺、浙江南泰合成革有限公司、王建岳、浙江海峰革业有限公司、张维新

浙江大利革业有限公司、郑进旺、浙江海峰革业有限公司、张维新、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姜江南、王建岳

江苏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南京银飞金属构件有限公司、陈银林、陈银全、浙江华意合成革有限公司、郑崇谱、浙江天瑞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张存木

云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林德开、戴秀贞、戴松玉、温州云顶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浙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潘秀仁、金选爱、潘秀慈、潘利芬

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章庆乐、浙江格林兰印染有限公司、上海昊宇机械有限公司、沈上海、沈永贤

飞鸵鞋业有限公司、林连兴、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林国、绍兴瑞气压缩机有限公司、陈孝通、陈孝焕

瑞安市求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施光强、东莞市天明车业部件有限公司、赵洪明、瑞安市东日车业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叶显东、良精集团有限公司

民扬集团有限公司、刘逢燕、松尼电工有限公司、高少华、索肯和平（上海）电气有限公司、陈道贤

截至2018年6月30日债权情况（人民币：元）

本金

5592119.96

1427237.19

9999998.58

12912508.86

19099999.02

3779528.63

10702305.24

14929946.1

2858140.72

14999993.84

9647848.96

11694569.4

17299499.62

15674697.28

8497295.69

2960000

3100000

74088313.01

13653106.12

13727969.19

4899986.79

6426067.3

4510863.19

15100176.95

4213631.67

4900000

9670615.05

7416978.06

34050563.54

4735147.5

9999917.47

8429000

7040747.17

8489000

3750000

5000000

9847166.05

12607634.86

15000000

7984541.95

22651729

5000000

20000000

13909575.48

18935331

20000000

13999999.34

利息

3580174.75

3267285.41

3130836.67

9468462.82

10936541.39

4092743.09

12991070.51

7322687.13

4107459.14

6918905.91

6100506.38

11764434.4

19648955.26

8345337.82

12636742.58

1931178.63

969887.97

16421623.53

6230886.19

4635716.16

1488715.24

6028647.45

11108159.58

7948695.93

2546983.76

2851645.87

11956102.63

20967899.17

20344273.49

4420309.45

4360687.76

1561241.94

10043019.35

1536136.86

3531996.89

4431354.87

4488473.39

3755611.44

3076545.97

4224330.84

19297868.83

2225744.35

3832621.1

9990680.88

17750359.59

4400478.97

7187185.55


